养老服务市级扶持政策办理指南

    一、补贴依据
     《淄博市民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淄博市养老服务发展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淄民〔2024〕31号）
    二、养老服务扶持政策内容及补贴对象
1.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运营补助项目
补助对象：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街道、社区、村（居）委会、个人或社会力量运营，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、文化娱乐、精神慰藉等服务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。补助对象为实际运营方。
补助条件：
①投入运营时间满 1 年。 
②符合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要求》（DB37/T2722－2023）、《农村幸福院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DB37/T3774－2020）等建设标准和功能设置要求。 
③经评估达到一级（一星级）及以上。 
④日常运营和服务规范，按标准配备服务人员，在显要位置公示服务人员和监督电话，纳入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日常监管。 
⑤运营方须具有完备的服务记录，服务老年人满意率90%以上。
奖补标准及方式：对符合上述条件、经评估达到一至三级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，分别按照每处每年1.5、2.0、2.5万元的标准给予差异化运营补助。对符合上述条件、经评估到一至三星级的农村幸福院，分别按照每处每年0.7、1.0、1.3万元的的标准给予差异化运营补助。
2.镇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开办一次性补助项目
奖补对象：2021年1月起，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，由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、通过自有、租赁房产新建、改扩建等方式，开办的具备日间照料、长期托养、居家上门、配餐送餐、对下指导、技能培训、辅具租赁、医养结合等服务功能，并由专业服务组织托管运营或直接建设运营的镇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机构。由镇（街道）、 村集体（社区居委会）运营的，不在此补助范围。补助对象为实际运营方。
补助条件：①符合《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规范》（DB 37/T 4372-2021）或《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与运行规范》（DB 37/T 4398-2021）要求； 
②依法办理法人登记，并在当地民政部门备案为养老机构，相关信息完整录入省养老管理平台。 
③由专业服务组织托管运营，协议运营时间不少于3年，或由专业服务组织直接建设运营； 
④专业服务组织在托管运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的基础上，需发挥辐射作用，连锁化运营该镇（街道）70%以上的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； 
⑤专业服务组织需拥有至少1名持证社会工作者指导开展养老服务工作，正常运营时间不少于半年，运营状况良好。
⑥服务老年人满意度不低于90%
⑦已享受其他建设、改造提升（转型升级）类补助的机构，不再重复享受镇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机构开办一次性补助。
补助标准：对建设床位在10-19张、20-29张、30张及以上的镇（街道）综合养老服务中心，符合条件的分别给予建设主体20万元、25万元、30万元的一次性开办补助。各镇、街道只补贴一处。
3.家庭养老床位奖补项目
项目范围:建有家庭养老床位20张及以上，达到《家庭养老床位设置与服务要求》(DB37/T 4581-2023)、签约服务时长达到1年及以上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。区县每年综合考虑运营家庭养老床位数量、服务次数等因素，择优确定专业养老服务机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补助条件：
①认真落实《山东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。
②依法办理法人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，服务机构建有家庭养老床位20张及以上，达到《家庭养老床位设置与服务要求》 (DB37/T 4581-2023)、签约服务时间达到1年及以上。
③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0％以上。 
申报材料
①家庭养老床位奖补申请表。
②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。
③截至申报之日服务对象花名册，包含服务内容及标准、目前服务总时长及次数、签约服务期限等。
④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价报告。
补助标准
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由各区县在辖区择优确定最多1家符合上述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给予资金补助，每家机构按照5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，具体实施细则由各区县制定。
4、大中专毕业生入职养老服务一次性奖补项目
奖补对象：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养老养老服务机构（须具备集中收住老年人功能）从事护理、医疗、康复、社工等一线岗位工作，持有本科及以上、专科（高职）、中职（技工院校）毕业证书的专职养老服务人员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在补助范围内。
补助条件
申请一次性入职补助资金，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①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且从事养老护理、医疗、康复、社工等一线岗位工作满1年。 
②持有国家教育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）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院校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、技工院校毕业证书。 
③全日制院校毕业3年内。 
④养老机构按规定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。
⑤相关信息应录入省养老管理平台。
补助标准及方式：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本科及以上、专科（高职）、中职（技工院校）毕业入职人员，分别给予3.5万元、2.5万元、1.8万元的一次性入职补助。前期巳享受入职一次性补贴的不得重复申报。入职补助申请人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，申请第一、二、三年分别按照补助标准的40%、30%、30％比例发放。入职补助资金发放期间，申请人离开养老服务机构的，未发放部分不再予以发放；从原申请所在养老服务机构辞职、继续到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且符合补助条件的，不得重复申领巳  补助部分，未发放部分可继续申领。
已申领2022、2023年度大中专毕业生入职养老服务一次性补助、尚未桉年度发放完毕的，按原进度继续申领。
5.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奖补项目
补助对象
2024年1月1日以来，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养老服务机构（须具备集中收住老年人功能）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三级／高级工、二级／技师、一级／高级技师等级的养老护理员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在补助范围内。
补助条件
①所在养老服务机构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。
②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的技能等级评价机构评价，证书编码全国可查询），且从事与证书相对应的工作。
③在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两年以上。
④相关信息应录入省养老管理平台。
申报材料
①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一次性补助申请表
②申请人身份证件、养老护理员岗位技能等级证明复印件。
③申请人与所在养老服务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保材料复印件。
补助标准 
对符合条件的取得三级／高级工、二级／技师、一级／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的养老护理员，分别给予4000元、5500元、7000元的一次性补助。已申领高级工或技师技能等级补助、符合更高一级补助条件的，可补齐相应差额。同一等级的补助只能申请一次。
6、养老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项目
市级根据工作需要，每年安排一定规模的资金，开展市级养老服务与管理人员培训。市级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择优确定培训机构实施培训。
各区县应在本级养老服务发展资金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培训资金，用于提升养老服务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。此项目在培训对象和资金安排上与就业补贴类培训不重复保障。
7、老年助餐服务运营补助项目
①基本条件
本市行政区域内巳备案并投入运营、配置信息化管理设备并对老年人就餐情况实施信息化管理、年度午餐就餐老年人不少于 4000 人次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。
设施相关信息要完整录入省养老管理平台并及时更新，补助对象为实际运营方。
②具体条件及申报材料
各区县依据本方案，结合本区县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③补助标准及方式
2024年起，对符合项目范围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，市级按照每处每年0.3万元的标准，从省、市级养老服务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补助资金。各区县综合考虑就餐、送餐人次和质量、老年人满意度等因素，结合省、市和本级相关资金安排，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实施差异化补助，具体补助条件、标准和方案由各区县制定。
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、老年助餐服务设施运营补助不重复享受。
8、老年助餐服务运营补助项目
①基本条件
60周岁以上的淄博户籍老年人。
②补贴标准
2024年1月1日至9月30日，按照淄民[2021]23号文件标准执行。
各区县按照淄民［2024] J23号文件要求，统筹市、区县养老服务发展资金，因地制宜细化具体补贴条件及标准。2024年 10月1日起，按照各区县标准执行。
③补贴方式
以运营方扣减餐费的形式进行，由运营方先行垫付，定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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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.“长者食堂”扶持项目
    补助对象：1、助餐补助。60 周岁以上的淄博户籍老年人。 
2、运营补助。运营满一年、经评估合格的长者食堂、长者助餐服务点。
    补助标准 
①助餐补助标准 
对60岁以上的淄博户籍老年人午餐进行补贴，60—79周岁的老年人，市财政每餐补贴1元；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市财政每餐补贴2元。受财政资金投入、长者食堂数量等因素影响，补助标准年度之间有所调整。 
②运营补助标准 
对运营满一年、经评估合格的长者食堂，年度午餐就餐老人达到4000人次的，年度补助2万元；达到7000人次的，年度补助3万元；达到10000人次及以上的，年度补助4万元。对运营满一年、评估合格且年度午餐就餐老人不少于4000人次的长者助餐服务点，年度补助6000元。运营补贴资金，市财政补助博山区40%，补助淄川区、周村区30%，补助张店区、临淄区、桓台县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20%，补助高青县、沂源县5%，不补高新区。剩余资金由区县级财政承担。受财政资金投入、长者食堂数量等因素影响，补助标准年度之间有所调整。
    补助方式 
参照《关于加快推进“长者食堂”建设不断提高养老助餐服务水平的意见》（淄民〔2021〕23号）执行。有效期至2024年12月。


